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羅馨
聯絡電話：08-7378465#33
傳真：08-7381354
電子信箱：a951000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家字第11380000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2500E113800009301-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3學年度「家庭教育輔導團」輔導員遴選簡章

暨報名表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家庭教育輔導團設置要點辦理。

二、本府為推展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與社區，從事

家庭教育課程、教材設計及活動推廣，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

八條規定，設置屏東縣家庭教育輔導團。歡迎本縣所屬有

意願之校長、優秀教師及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踴躍參與遴

選。

三、請有意願參與之學校教育人員於113年8月15日(四）前備妥

報名表件，以郵寄方式寄至本縣家庭教育中心（900屏東縣

屏東市華正路80號)參與遴選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陳菁徽督學、本府教育處林淑眞督學、本府教育處蔡學斌督學、本府

教育處唐郁卉督學、本府教育處陳締原督學、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



